
 

L004V18-2《地政士不動產實用小法典》勘誤 

適用於編號 L004V18-2 
 

 

【說明】 

本書於 2018 年 5 月改版時，漏未將前版版權頁更換，造成本書

版權頁所載「版次與出版日期」仍與前版相同。本書(L004V18-2)實

際內容為依 2018 年 5 月出版時之最新法規更新無虞，特此聲明並發

布勘誤如下：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 修正 

最末頁 版次與日期 十三版：2017/12/15 十四版：2018/05/15 

本公司會加強管控改版作業之精確性，若有造成讀者疑慮，尚

祈海涵。 

 
 

(更新日期：2018-06-12) 

 

 

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 
 

 

(一)消費者保護組織之訴訟權(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) 

1.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二年以上，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，

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提起第 50 條消費者

損害賠償訴訟或第 53 條不作為訴訟。 

2.消費者保護團體依 1.規定提起訴訟者，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。受

委任之律師，就該訴訟，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。 

 

 

 

  



 

更新記錄 

2018/06/12 新增[版權頁]勘誤 

 


